
標售林班伐木作業障礙木及附帶用材申請流程圖 

 

 

 

 

 

 

 

 

 

分署 

1. 審核申請書件 

2. 障礙木及附帶用材之材

積在五十立方公尺以下

授權核准(保安林除

外)，超過五十立方公尺

者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審查核處 

3. 通知申請人繳交林產物

價金及簽訂林產物採運

合約書 

4. 核發採取許可證 
 

 

除保安林材積在 250 立方

公尺以上農業部核定外，餘

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核定。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工作站 

1. 初審申請書件(不核退

回補件) 

2. 實地每木調查，查算林

木價金 

3. 核轉林管處 

4. 函送採取許可證及採運

合約書 

5. 核准後管理 

通知准或

否准；準

者函送採

取許可證

及採運合

約書 

核複

準駁 

1. 提出申請手續 

2. 會同現場勘查 

3. 依照林產物採運合約書

所約定條款砍採的障礙

木及附帶用材 

 

申請人(公司) 

核定同

意或否

准 

 


